关于司法护航营商环境，助力实施“强城行动”的建议
瑞安代表团  杨建崇
近年来，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围绕中心大局，积极进取，在服务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方面积极作为，为促进我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但是，温州一些县市区出现了一大批经济效益好、创造税收高、一年开票额达几亿元的企业，因历史性、行业性、习惯性等原因而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等行为，而且往往出现涉案企业的行业性颠覆，一旦案发，则公安机关查得深、查得宽，对能给予自首的予以抓捕羁押；检察机关量刑重，对能不起诉的进行了起诉；法院判刑重，对能判缓刑的也判了实刑，老板坐牢、企业崩溃，税源下降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现在，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宏观形势深刻变化带来的多重压力下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履职打击企业犯罪的同时，更应该尽责挽救企业。  
基于上述问题，我建议：
一、在司法价值上，法检两司法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时应充分秉持支持企业发展。价值取向很重要，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依法惩治违法犯罪，但全力配合市委市政府抓经济促发展也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，两者并不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，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应主动担当作为，助力市人民政府“全面打响温暖营商品牌”，给企业以安全感。
二是在适用规则上，法检两司法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时应充分展现司法温度。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县市区司法机关的业务指导，统一好量刑幅度、裁判幅度，既将挽救扶持企业作为司法活动的出发点，也作为落脚点。在法律框架内，对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，可缓可不缓的用缓，尽量保护好企业，培养好税源，给企业温暖，给企业家温暖，帮助涉罪企业从违法犯罪中走出来，继续为温州实施“强城行动”、提速打造“全省第三极”贡献力量。
三是在机制建设上，人民检察院可牵头建立涉罪企业专项处理的常态性协商机制。市人民政府将深入实施两个健康建设新五年计划，市人民检察院可就司法护航营商环境方面，牵头建立涉罪企业专项处理常态性协商机制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政府职能部门、工商联等单位共同参加，定期总结涉罪企业的犯罪特征，共同研究从轻处罚办案思路，指导公安机关在源头打击时避免过度查、过宽查，特别是强化给涉罪企业以电话通知自首的机会，以获得减轻处罚机会，满足确保缓刑而不羁押的法定要求，让企业持续健康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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